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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- 《对外贸易经营者违法违规行为公告办法》 第一条 

为维护公平、自由的对外贸易秩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对外贸易法》(以下简称《外贸法》)及其他有关法律、行政

法规的规定，制订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对外贸易

以及与对外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中，违反《外贸法》规

定，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违法违规对外贸易经营者及其行为

。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对外贸易经营者，是指依法办理工商登

记或者其他执业手续，依照《外贸法》和其他有关法律、行

政法规的规定从事对外贸易经营活动的法人、其他组织或者

个人。 第四条 商务部负责沟通、协调、汇总违法违规对外贸

易经营者及其行为的信息，并通过官方网站和指定的全国性

刊物向社会公告违法违规对外贸易经营者及其行为。 商务部

及地方商务主管部门会同海关、税务、工商、质检、外汇管

理、公安、法院等有关部门建立信息交换和协调机制。 第五

条 向社会公告的违法违规对外贸易经营者及其行为，是指在

对外贸易经营活动中有下列行为之一，并且依照法律、行政



法规规定受到处理、处罚，或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： （一

）进出口属于禁止进出口的货物、技术的，或者未经许可擅

自进出口属于限制进出口的货物、技术的行为。 （二）违反

国营贸易管理规定，非经授权擅自进出口实行国营贸易管理

的货物的行为。 （三）从事属于禁止的国际服务贸易、未经

许可擅自从事属于限制的国际服务贸易的行为。 （四）进出

口货物侵犯知识产权，并危害对外贸易秩序的行为。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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